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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贯彻落实雄安新区绿色发展理念，提升变电站工程品质，推动变电站高

质量发展，制定本导则。

1.0.2 本导则适用于雄安新区 110kV、220kV电压等级的新建绿色变电站，既有

变电站的改建或扩建可参照执行。

1.0.3 绿色变电站技术应结合雄安新区的气候、环境、资源、经济及文化等特点，

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工程策划、设计、施工的建造和运维全过程，实现变电站的

绿色、智能、创新。

1.0.4 雄安新区绿色变电站技术除应符合本导则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

和地方现行有关标准和导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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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绿色变电站 green substation

在变电站全寿命周期内，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节地、节能、节水、节

材)、保护环境，提供适用、低碳、安全、高效使用空间的变电站。

2.0.2 绿色策划 green planning

因地制宜对变电站工程建造全过程、全要素进行统筹，科学确定变电站绿色

建造目标及实施路径的工程策划活动。

2.0.3 绿色设计 green design

贯彻绿色建造理念，落实绿色策划目标的工程设计活动。

2.0.4 绿色建材 green building material

在全寿命期内可减少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具有“节能、减排、

安全、健康、便利、可循环”等特征的建材产品。

2.0.5 绿色施工 green construction operation

在保证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等基本要求的前提下，以人为本，因地制宜，通

过科学管理和技术进步，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减少对环境负面影响的施工及生

产活动。

2.0.6 绿色运维 green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变电站运行维护过程中，在保证安全生产的本质要求下，通过采取技术和管

理措施，最大程度地降低能源消耗和对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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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雄安新区变电站的总体目标应符合国家、雄安新区和行业的政策导向，新

建变电站全面执行二星级以上绿色建筑标准。

3.0.2 雄安新区绿色变电站技术应全面体现绿色要求，有效降低变电站工程全过

程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减少碳排放，整体提升雄安新区变电站工

程的绿色化水平。

3.0.3 项目建设方应组建绿色建筑团队，成员应包括建设方、使用方、设计、咨

询、施工、监理及运维管理等相关单位。

3.0.4 变电站绿色策划、设计、施工、运维应深入融合，协同衔接。

3.0.5 在“一主五辅”区域内，绿色变电站在满足本导则及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和

导则的前提下，鼓励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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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绿色策划

4.1 一般规定

4.1.1 绿色策划方案应明确绿色变电站总体目标和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减少碳

排放、品质提升等分项目标，应包括绿色设计、施工、运维等策划内容。

4.1.2 绿色策划方案应确定项目定位和组织架构，明确各阶段的主要控制指标，

进行综合成本与效益分析，制定主要工作计划。

4.1.3 绿色策划方案应统筹设计、构件部品部件生产运输、施工安装和运营维护

管理，推进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共享、系统集成和联动发展。

4.1.4 绿色策划应制定合理的减排方案，建立碳排放管理体系，并应明确运行阶

段减碳量等目标。

4.1.5 绿色策划应推动变电站运行阶段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应用。

4.1.6 绿色策划文件应包括但不限于：总体目标、分项目标（资源节约、环境保

护、减少碳排放、品质提升、职业健康安全等）、组织架构及职责分工、新技术

应用及技术创新、绿色移交标准、主要控制指标、主要工作计划、实施和评价管

理。

4.2 设计

4.2.1 绿色设计策划文件应包括但不限于：前期调研、目标分析、技术经济可行

性分析、绿色设计方案、绿色设计指标、新技术应用。

4.2.2 应根据绿色变电站目标，结合项目定位，在总和技术经济可行性分析基础

上，确定绿色设计目标与实施路径，明确主要绿色设计指标和技术措施。

4.2.3 应以保障性能综合最优、环境扰动最小为目标，对场地、建筑空间、室内

环境、建筑设备进行全面统筹。

4.2.4 应明确绿色建材选用依据、总体技术性能指标，确定绿色建材的使用率。

4.2.5 应综合考虑部品部件生产、现场施工及运行检修的便易性，推进全过程、

全专业、各参与方之间的一体化协同设计。

4.2.6 根据项目的特点和要求，参考现行国家、行业和地方评价标准，达到二星

及以上工业建筑标识认定。

4.3 施工

4.3.1 绿色施工策划文件应包括但不限于：绿色施工目标、关键指标目标值、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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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因素分析和环境风险评估、组织架构及职责分工、相关管理制度及技术标准、

“四节一环保”措施、水土保持与水土流失防控、新技术应用及施工技术创新。

4.3.2 绿色施工策划文件中应明确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选择适用的材料资源，

制定合理的节约材料目标；应对生态环境保护、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碳排放降

低等进行总体分析，策划适宜的绿色施工技术路径与措施。

4.3.3 应对建造全过程、全要素进行统筹，体现绿色化、工业化、信息化、集约

化和机械化特征。宜结合工程实际情况，综合考虑技术水平、成本投入与效益产

出等因素，实现全寿命周期成本最优化。

4.3.4 应遵循“安全、绿色、智慧、创新”的理念，围绕四节一环保，采用先进

绿色建造技术、绿色节能低碳设备、机械，满足工程所在地相关生态环境要求，

促进绿色建材应用，规范绿色标识管理，推动绿色施工创新发展。

4.3.5 应明确单体项目定位和建设目标，落实标准化管理、工厂化加工、模块化

建设、机械化施工基本要求，推进电网建设低碳工艺革新。积极采用包含三维、

BIM 技术应用、智慧工地试点建设等，持续促进施工核心技术的迭代跃升，实

现提质增效。

4.3.6 应制定碳减排方案，建立碳排放管理体系，应根据输变电工程碳排放核算

技术相关要求，对工程项目全过程进行碳排放核算，并完成建设施工绿色低碳化

程度、水平、能力的三项指标的编制。

4.3.7 应建立相关管理制度，可单独编制或纳入其他管理制度中，内容应包括但

不限于：环境保护管理、水土保持管理、“四节”管理、职业安全管理。

4.4 运维

4.4.1 绿色运维应在移交之后进行，移交策划应明确绿色移交标准及成果要求。

4.4.2 应制定完善的节能、节水、节材、绿化的操作规程、应急预案，实施能源

资源管理激励机制，且有效实施。

4.4.3 应建立完善的运维管理制度和流程，确保绿色运维的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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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绿色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 应统筹建筑、结构、装饰装修、电气安装等各专业设计，统筹策划、设计、

施工、移交等建造全过程，合理确定总平面布置方式、建筑结构形式、装饰装修

标准和设备选型，明确绿色设计指标和技术措施，实现变电站工程全寿命周期系

统化集成设计。

5.1.2 应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控制和减少生态、电磁、噪声等环境影响以及对原

地貌、地表植被、水系的扰动和损毁，在可研、初步设计阶段制订环境保护和水

土保持专项措施，计列相关费用。

5.1.3 应强化设计方案技术论证，严格控制设计变更，设计变更不应降低工程绿

色性能，重大变更应组织专家对其是否影响工程绿色性能进行论证。

5.1.4 设计交底应明确绿色设计重点内容、绿色材料产品使用要求等。对工程建

设的碳排放量进行定量计算或定性分析。

5.1.5 应在设计文件中制订降碳减排、生态固碳措施；对工程建设的碳排放量进

行定量计算或定性分析。

5.1.6 应统筹考虑工程耐久性、可持续性，鼓励采用高强度、高性能、高耐久性

和可循环材料以及先进适用技术体系开展工程设计。

5.2 设计要求

5.2.1 变电站选址应节约用地，变电站总平面布置应满足总体规划要求，宜按最

终规模一次征地，不占或少占耕地和经济效益高的土地。

5.2.2 变电站场地应避开滑坡、泥石流等地质危险地段，易发生洪涝地区应有可

靠的防洪涝基础设施；场地应无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危险源的威胁，应无电磁

辐射、含氡土壤的危害。

5.2.3 场地设计应有效利用地域自然条件，尊重城市肌理和地域风貌，实现建筑

布局、交通组织、场地环境、场地设施和管网的合理设计，减少土石方工程量。

5.2.4 变电站建筑设计应按照“被动式技术优先、主动式技术优化”的原则，根

据实际情况，优化建筑空间布局及设备布置，充分挖掘场地空间、建筑本体与设

备在节约资源方面的潜力。

5.2.5 变电站应采用对噪声控制有利的总平面布置。厂界噪声水平应满足现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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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标准《工业企业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的要求，同时应结合变电站

厂界噪声水平计算结果进行优化。

5.2.6 建筑外立面应与变电站周边环境协调，造型宜简洁、体形系数适当，并控

制窗墙比，不宜选择玻璃幕墙，避免产生光污染。

5.2.7 建筑应优化空间布局，优化散热房间的自然通风，功能房间的天然采光、

自遮阳效果，降低变电站通风、供冷暖负荷。

5.2.8 变电站应综合考虑安全耐久、节能减排、易于建造等因素，根据结构设计

工作年限、结构安全等级和抗震设防烈度等要求，优先采用工厂加工、现场组装

的装配式结构体系。

5.2.9 场地应采用有组织排水，实现雨污分流。竖向设计应有利于雨水的收集或

排放，采用雨水回收利用等措施满足变电站节水要求。应结合各地气候条件，采

用“渗、滞、蓄、净、用、排”等措施对场地雨水进行有效统筹控制，溢流排放

应与城市雨水排放系统衔接。

5.2.10 地下管线布置应按变电站的最终规模统筹规划，近远期结合，合理布置，

便于扩建。

5.2.11 应根据建筑规模、用途、能源条件以及国家和地区节能环保政策对冷热

源方案进行综合论证，合理利用浅层地能、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以及余热

资源。

5.2.12 空调、供暖系统的冷热源机组的能效值应达到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节能

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风规范》GB 55015规定的能效等级；空调设备宜选用环保

冷媒，满足绿色环保的要求。

5.2.13 电气主接线的选择应满足供电可靠、运行灵活、操作检修方便、节约投

资和便于扩建等要求，在满足供电安全可靠性的前提下，宜结合设备的可靠性和

系统条件进行简化。GIS备用间隔的母线隔离开关应随主母线一次建成。

5.2.14 变电站应整体考虑保护、自动化、通信等二次设备的布置。二次设备室

宜按规划建设规模一次建成，在便于巡视和检修的条件下，二次设备室布置应紧

凑，应合理预留屏位。

5.2.15 变电站照明设计应合理利用自然采光，采用直接照明方式，有效减少照

明能耗。灯具选型应选用配光合理、防止眩光的节能环保灯具，优先考虑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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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具，有条件的地区可局部采用太阳能灯具。

5.2.16 应采用智能辅助控制系统，并集成能源、水质、碳资源等监测系统，具

有自动监控管理功能。

5.3 数字协同设计

5.3.1 应建立涵盖设计、生产、施工等不同阶段的协同设计机制，实现生产、施

工、运营维护各方的前置参与，统筹管理项目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

5.3.2 宜采用协同设计平台，集成技术措施、产品性能清单、成本数据库等，实

现全过程、全专业、各参与方的协同设计。

5.3.3 应按照标准化、模块化原则对空间、构件和部品进行协同深化设计，实现

建筑构配件与设备和部品之间模数协调统一。

5.3.4 宜实现部品部件、内外装饰装修、围护结构和机电管线等一体化集成。

5.3.5 宜在变电站全生命周期过程采用 BIM 技术，支撑不同专业间以及设计与

生产、施工的数据交换和信息共享。

5.3.6 宜在变电站全生命周期过程进行碳排放计算核算，推动全寿命周期降碳。

5.4 材料选用

5.4.1 建筑材料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规范环保要求；

2 宜优先选用获得绿色建材评价认证标识的建筑材料和产品；

3 宜优先采用高强、高性能材料；

4 宜选择地方性建筑材料和当地推广使用的建筑材料。

5.4.2 钢结构现场涂料和机电安装工程现场涂装时应采用无污染、耐候性好的材

料。

5.4.3 外墙饰面材料、室内装饰装修材料、防水和密封材料等应选用耐久性好、

易维护、无毒的材料。

5.4.4 应合理选用可再循环材料、可再利用材料。在保证功能性和环保性的前提

下，宜选用以废弃物为原料生产的利废建材。

5.4.5 建筑物外墙、屋面、外门窗、幕墙、围栏及其配件的力学性能、热工性能

和耐久性等应符合相应产品标准规定，并应满足设计使用年限要求。

5.4.6 管材、管线、管件应选用耐腐蚀、抗老化、耐久性能好的材料；活动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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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选用长寿命产品，并应考虑部品之间合理的寿命匹配性；不同使用寿命的部品

组合时，构造应便于分别拆换、更新和升级。

5.4.7 建筑物装饰装修宜选用工业化内装饰，优先采用装配式装修。鼓励在涉水

房间内采用干式施工的装配式防水型板材墙面。

5.4.8 装饰装修材料应符合国家现行绿色产品评价标准。宜优先选用获得绿色材

料评价认证标识的建筑材料和产品。

5.4.9 导体和电气设备的选择应满足效率高、能耗低、占地少、维护量小、环境

友好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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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绿色施工

6.1 一般规定

6.1.1 应根据绿色施工策划进行绿色施工组织设计、绿色施工方案编制。施工单

位对绿色施工负总责，应建立以施工项目经理为第一责任人的绿色施工管理体系，

编制绿色施工方案、制定绿色施工管理制度。分包单位纳入绿色施工管理体系，

明确相应绿色施工职责。

6.1.2 绿色施工目标应包含绿色建材碳足迹指标、机械设备节能减排指标、碳排

放指标、施工过程节能降耗指标、建筑节能指标、建筑材料回收利用率、工程现

场环境监测等指标。

6.1.3 绿色施工方案应进行绿色施工影响因素分析，全面推进输变电工程绿色建

造技术，推广使用绿色建材，推进工器具装备电气化应用，推进垃圾减量化与固

弃废物综合利用。

6.1.4 现场施工应满足绿色建造设计要求，有关节能环保要求的材料、设备进行

相关检验、检测及验收。

6.1.5 施工现场宜建立建筑材料数据库，完善绿色材料供应链，采用绿色性能相

对优良的建筑材料，遵循“计划备料、限额领料、合理下料、减少废料”的原则，

根据施工进度、材料使用时点、库存情况等制订材料采购和使用计划，避免冗余、

浪费。

6.1.6 施工现场应采用高性能、低噪声和低能耗的机械设备，禁止引进不符合环

境保护规定的技术、设备，并应加强机械设备的进场、安装、使用、维护保养、

拆除及退场管理，减少过程中设备损耗。

6.1.7 鼓励运用信息化技术组织绿色施工，提高施工管理的信息化和精细化水平，

实现信息互通共享、工作协同、智能决策分析、风险预控。

6.2 协同与优化

6.2.1 应在项目前期进行设计与施工协同，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及施工能力优化设

计方案，提高施工机械化、工业化、信息化水平。

6.2.2 应进行多层级交底，明确绿色设计重点内容、绿色建材产品使用要求。

6.2.3 应结合加工、运输、安装方案和施工工艺要求，对工程重点、难点部位和

复杂节点等进行深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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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在满足设计要求的前提下，应充分考虑施工临时设施与永久性设施的结合

利用，实现永临结合。

6.2.5 部品部件生产应与设计、物流、现场施工进行有效协同与联动。

6.3 环境保护

6.3.1 应通过信息化手段监测并分析施工现场扬尘、噪声、光、污水、有害气体、

固体废弃物等各类污染物。

6.3.2 应采取措施减少扬尘排放，PM10和 PM2.5不得超过雄安新区主管部门要求

的限值。其中 GIS 安装施工区域的环境洁净度等级不低于 ISO14644 标准中

ISOClass9的要求。

6.3.3 应采取措施控制噪声和振动污染，噪声限值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施

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523的规定，振动限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

市区域环境振动标准》GB 10070的规定。

6.3.4 应采取措施减少光污染，光污染限值应满足现行行业标准《城市夜景照明

设计规范》JGJ/T 163的规定。

6.3.5 钢结构工程应与厂家进行二次策划，宜推广采用工厂化成品钢筋安装，减

少现场焊接、加工作业。

6.3.6 应采取措施保护施工现场及周边水环境，减少地下水抽取，避免施工场地

的水土污染。施工过程产生的泥浆及油料、溶剂均应采取措施处置，防止污染。

6.3.7 变电站建设时应将站内排水设施有效接入周边市政设施。应采取措施减少

污水排放，污水应清运排至市政污水管道。排入城市污水管网的施工污水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的规定。没有纳管

条件的，应处理达到相关排放标准或收纳水体要求后，方可排放。

6.3.8 施工现场建立雨水、中水或可再利用水的收集处理系统；分别对生活用水

与工程用水确定用水定额指标，并分别计量管理；供水管网应根据用水量设计布

置，管径合理、管路简捷，采取有效措施减少管网和用水器具的漏损。

6.3.9 现场有害气体应经净化处理后排放，排放标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环境

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 和《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 50325

的规定。

6.3.10 应采用先进施工工艺与方法，从源头减少有毒有害废弃物的产生。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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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有毒有害废弃物应 100%分类回收合规处理。

6.3.11 有限空间有害气体控制。线路人工挖孔基础应采用深基坑一体化安全装

置。隧道工程土石方工程施工中应采取通风和降温等控制措施。电缆隧（沟）道

井口处应配置携式有害气体测试仪，进入有限作业空间应佩戴自救呼吸器。

6.3.12 拆除施工应制定环境保护计划，选择对环境影响小的拆除工艺。对拆除

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噪声、扬尘等应采取针对性防治措施，并制定拆除垃圾处理

方案。

6.3.13 对可回收利用的施工大宗固体废弃物，将其直接再应用于施工过程中，

或通过再生利用厂进行加工处理，再利用。

6.3.14 地下埋设的电缆保护管满足国家标准 GB 50217抗压和耐环境腐蚀性的

要求，现场涂漆、镀锌或包塑等废弃物应集中回收、分类存放、统一处置。现场

喷涂应做好设备、设施等防护措施。

6.4 资源节约

6.4.1 应采用精益化施工组织方式，统筹管理施工相关要素和环节，提升施工现

场精细化管理水平，减少资源消耗与浪费。

6.4.2 应推广使用新型模架体系，提高施工临时设施和周转材料的工业化程度和

周转次数。

6.4.3 部品部件安装应采用与其相匹配的工具化、标准化工装系统，采用适用的

安装工法，制定合理的安装工序，减少现场支模和脚手架搭建。

6.4.4 应积极推广材料工厂化加工，实现精准下料、精细管理，降低建筑材料损

耗率。

6.4.5 应加强施工设备的进场、安装、使用、维护保养、拆除及退场管理，减少

过程中设备损耗。

6.4.6 应采用节能型设备，监控重点能耗设备的耗能，对多台同类设备实施群控

管理。

6.4.7 应结合雄安新区地域特征，积极利用适宜的可再生能源。

6.4.8 应因地制宜对施工现场雨水、中水进行科学收集和合理利用。

6.4.9 应科学布置施工现场，合理规划临时用地，减少地面硬化。宜利用再生材

料或可周转材料进行临时场地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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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0 应采取措施减少固体废弃物产生，建筑垃圾产生量应控制在现浇钢筋混

凝土结构每万平方米不大于 300吨，装配式建筑每万平方米不大于 200吨（不包

括工程渣土、工程泥浆）。

6.5 信息技术应用

6.5.1 应通过信息技术促进设计、生产、施工、运营维护等产业链联动，支持项

目多方参与协同工作，实现建造全过程统筹管理。

6.5.2 施工过程中，宜采用基于智慧感知技术的施工质量监管系统，提高施工质

量。

6.5.3 宜采用 BIM 等信息技术进行深化设计和专业协调，避免“错漏碰缺”等

问题。对危险性较大和工序复杂的方案应进行三维模拟和可视化交底。

6.5.4 应根据项目需求和参建单位情况，采用智慧工地管理系统，实现信息互通

共享、工作协同、智能决策分析、风险预控。

6.5.5 应采用信息通信技术对施工设备的基础信息、进出场信息和安装信息等进

行管理，对塔式起重机、施工升降机等危险性较大设备的运行数据进行实时采集

和监控。

6.5.6 宜采用自动化施工器械、智能移动终端等相关设备，提升施工质量和效率，

降低安全风险。积极推广使用建筑机器人进行材料搬运、打磨、铺墙地砖、钢筋

加工、喷涂、高空焊接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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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绿色运维

7.1 一般规定

7.1.1 应从设备及系统、变电站室内外环境、绿色及景观、围护结构与材料修缮、

监测与能源管理系统、运行管理制度、维护保养制度、运维管理单位相关制度等

方面利用绿色运维技术，通过采取有效的能效管理措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

能源消耗，实现可持续发展。

7.1.2 绿色运维技术包括但不限于：建立完善的能碳管理制度；加强能资源监测

与分析；数字化运维技术；智慧化技术；建立完善的运维管理制度和流程。

7.1.3 应制定建筑物各子系统（机电设备系统、消防系统等）运行操作规程和维

护保养手册。

7.1.4 应建立绿色变电站建筑绿色建造行为的督促检查和考核管理办法。

7.2 智慧运维

7.2.1 应设置分类、分级用能自动远传计量系统，且设置能源管理系统实现对建

筑能耗的监测、数据分析和管理。

7.2.2 应设置 PM10、PM2.5、CO2浓度的空气质量监测系统，且具有储存至少一

年的监测数据和实时显示等功能。

7.2.3 应设置用水远传计量系统和水质在线监测系统，能分类、分级记录、统计

分析各种用水情况和水质在线监测系统，记录并保存计量数据和水质监测结果。

7.2.4 应具有智能化服务系统，包括但不限于具有照明控制、安全报警、环境监

测、建筑设备控制、能碳监控等服务功能，具有远程监控的功能。

7.2.5 应定期对绿色变电站运营效果进行评估，并根据结果进行运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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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导则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

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

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正面词采用“宜”；

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应按……执行”或“应

符合 ……的规定(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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